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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4-007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提起仲裁及诉讼、仲裁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仲裁委员会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仲裁申请人为公司下属公司。 

3、涉案的金额：总金额人民币 2,881,188.20 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上庄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实上庄）因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纠纷，

向青岛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本案已受理，案号为青仲受通字（2023）第

1557 号，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北京中实上庄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被申请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二）本案基本情况 

被申请人因承建“西北旺镇亮甲店村某地块、A2 文化”项目与申请人签订

了《物资采购合同》以及补充合同，申请人积极履行合同约定供应了混凝土，但

被申请人未按时支付货款。申请人多次催要被申请人都不予支付，为维护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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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权益，故中实上庄向青岛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三）仲裁请求 

1、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欠付混凝土货款 2,339,990.00 元； 

2、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截至 2023 年 11 月 2 日的逾期利息损失

421,198.20 元，并支付自 2023 年 11 月 3 日起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后续逾期

利息损失（以欠款为基数按 LPR 利率四倍计算）； 

3、裁决被申请人承担律师费 120,000.00 元； 

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以上款项共计为人民币 2,881,188.20 元。 

三、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29 日、2023 年 8 月 31 日、2023 年 9 月 28 日披露

了《关于下属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关于下属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关

于下属公司提起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7、2023-090、2023-107），

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具体如下： 

案号 

原告/

申请

人 

被告/被申

请人 
涉案金额 案由 判决/调解结果 案件进展 

（2023）

京 0108

民初

41182 号 

中实

上庄 

中国建筑

一局（集

团）有限公

司 

9,785,721.42 

买卖

合同

纠纷 

1、被告给付原告货款 7,281,324.17 元，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

请求。 

一审已判

决，双方

均上诉 

（2023）

济仲裁

字第

4723 号 

中实

上庄 

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

司 

9,462,224.31 

买卖

合同

纠纷 

1 、 双 方 确 认 被 申 请 人 欠 付 申 请 人 货 款

7,739,173.15 元，被申请人以供应链融资或银行

转账方式分三期支付给申请人：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2,500,000.00 元，2024 年 1 月 31 日前

支付 2,500,000.00 元，2024 年 2 月 9 日前支付

2,739,173.15 元；2、本案仲裁费用 57,299.00 元，

由申请人承担；3、申请人自愿放弃其他仲裁请

求；4、若被申请人任意一期逾期未足额支付的，

上述剩余未付款项提前到期，且被申请人另行支

付申请人逾期付款利息。申请人可就上述剩余未

付款项、逾期付款利息一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5、双方履行本调解协议后，就本案争议事项一

次性解决，互不追究；6、双方同意在调解书中

对本案争议的事实不作书面表述。 

达成调解 

（2023）

沪 0115

民初

92959 号 

中实

上庄 

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

司、中国建

筑股份有

限公司 

5,104,850.76 

买卖

合同

纠纷 

1、被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

付混凝土采购款共计 4,156,653.19 元，此款分四

期支付：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50.00

万元；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前支付 100.00 万元；

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100.00 万元；2024

年 2 月 9 日前支付 656,653.19 元；2、就上述付

达成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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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号 

原告/

申请

人 

被告/被申

请人 
涉案金额 案由 判决/调解结果 案件进展 

款义务，若被告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有

任意一期未按期足额履行，原告有权就全部剩余

未付款项一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且被告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向原告赔偿逾期

付款损失；3、案件受理费 40,053.00 元，减半收

取 20,026.50 元，由原告承担。 

（2023）

京 0106

民初

21249 号 

中实

上庄 

中铁高新

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 

2,521,717.25 

买卖

合同

纠纷 

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支付

货款 1,939,782.50 元；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损失；3、驳回原

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已判

决，双方

均上诉 

（2023）

济仲裁

字第

4725 号 

中实

上庄 

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

司 

2,389,517.99 

买卖

合同

纠纷 

1、双方确认被申请人欠付申请人 1,931,794.91

元，被申请人以供应链融资或银行转账方式分两

期支付给申请人：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1,000,000.00 元，2024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931,794.91 元。若被申请人以供应链融资方式支

付上述费用产生的贴息费用由申请人承担；2、

本案仲裁费用 23,350.00 元，由申请人承担；3、

申请人自愿放弃其他仲裁请求；4、若被申请人

任意一期逾期未足额支付的，上述剩余未付款项

提前到期，且被申请人另行支付申请人逾期付款

利息申请人可就上述剩余未付款项、逾期付款利

息一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5、双方履行本调解

协议后，就本案争议事项一次性解决，互不追究；

6、双方同意在调解书中对本案争议的事实不作

书面表述。 

达成调解 

（2023）

陕 0102

民初

12508 号 

中实

上庄 

中铁七局

集团西安

铁路工程

有限公司、

中铁七局

集团有限

公司 

1,605,941.88 

买卖

合同

纠纷 

1、被告中铁七局集团西安铁路工程有限公司分

期支付原告款项 120 万元（含诉讼费 9,627.00 元

及利息 20,297.65 元）；分别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支付 40.00 万元；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支

付 40.00 万元；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前支付 40.00

万元。若被告任意一期未按时足额支付，则原告

有权就剩余所有未付款项一并申请执行；2、案

件受理费 9,627.00 元，由被告中铁七局集团西安

铁路工程有限公司承担。 

达成调解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外，公司下属公司一项作为原告的诉讼事项具体

如下：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诉哈尔滨中实医药经销有限公司、高艳兵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被告一：哈尔滨中实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被告二：高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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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货款 2,593,200.00 元及违约金（①以 2,551,200.00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1 月 10 日起至 2023 年 2 月 6 日止，按年利率 7.11%计算；

②以 2,558,200.00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2 月 7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6 日止，按年

利率 7.11%计算；③以 2,593,200.00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3 月 7 日起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年利率 7.11%计算）； 

2、依法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一、被告二共同负担。 

（三）根据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2023）黑 0805 民初 884 号

《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如下： 

1、被告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货款 2,586,200.00 元及违约

金（以 2,586,200.00 元为基数，自 2023 年 8 月 2 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

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95 倍标准计算）； 

2、对上述被告一所负债务，被告二负连带责任； 

3、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4、驳回被告一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3,528.00 元，减半收取计 16,764.00 元，由原告负担 2,899.00 元，

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负担 13,865.00 元；反诉费 14,723.20 元，减半收取计 7,361.60

元，由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负担；保全费 6,520.00 元，由被告一和被告二共同负

担。 

因不服一审判决，原审被告已上诉。目前案件正在二审中，尚未判决。 

五、本次诉讼、仲裁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尚在进展过程中，后续审理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因

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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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并积极应对

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青岛仲裁委员会青仲受通字（2023）第 1557 号《仲裁申请书》及《受理

通知书》； 

2、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23）京 0108 民初 41182 号《民事判决书》； 

3、济南仲裁委员会（2023）济仲裁字第 4723 号《调解书》； 

4、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23）沪 0115 民初 92959 号《民事调解书》； 

5、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23）京 0106 民初 21249 号《民事判决书》； 

6、济南仲裁委员会（2023）济仲裁字第 4725 号《调解书》； 

7、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2023）陕 0102 民初 12508 号《民事调解

书》； 

8、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人民法院（2023）黑 0805 民初 884 号《民事判

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四年一月额二十四日 

 


